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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国际组织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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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组织如何提升国家话语权是国际法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既有理论在分析亚投行提

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上存在两种进路: 一种是强调中国国家权力运用及其对亚投行建设的影响;
另一种是分析亚投行的独立性及其对中国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 既有理论反映出国际组织研究的

“政治逻辑”, 存在形成大国特权甚至霸权的论证风险。 引入 “国际组织法—国家” 的研究视角,
可以从 “法律控制” 的角度, 运用国际组织法律制度分析国家权力、 组织自主权在国际组织提升国

家话语权中的作用形式和实现路径, 进而分析权力运用在亚投行建设和运营中的具体实践, 增强亚

投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正当性。 亚投行的内部和外部法律制度确立了调整国家权力运用和组织

自主权行使的原则和规则。 国家权力和组织自主权促进中国理念和特色实践转化为国际法的制度性

安排, 同时可能引发权力运用的功能性问题和组织运营的规范性问题。 为此, 需以融贯国际组织的

功能性与规范性为总体思路, 发挥亚投行法律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作用, 并借助合目的性和职能

必要性原则推进法律制度完善, 提升亚投行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国际话语权　 亚投行　 国家权力　 组织自主权　 国际组织

二战结束以来, 国际组织的数量迅猛增加, 其中绝大多数国际组织起源于欧美国家的倡导, 或

间接反映了欧美国家的国际组织思潮。① 伴随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演变,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

展中国家通过倡导建立国际组织的方式, 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②

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即国际组织如何提升一国的国际话语权。 具体而言,
有必要解释西方国家建立国际组织的理论能否照搬适用, 以解释中国建立国际组织提升国际话语权

的问题; 有必要研究中国在建设国际组织提升国际话语权过程中, 有哪些理论创新、 特色实践及发

展进路。 基于此, 本文通过研究传统理论, 分析国际组织提升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局限, 引入 “国际

组织法—国家” 的研究视角, 建立以国际组织法律制度控制国家权力和组织自主权为内容的分析框

架, 用于阐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下称亚投行) 建设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问题, 最后以功能

性和规范性融合为总体思路, 指明亚投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优化路径。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既可

以从理论上推进国际组织与国际话语权的体系性建构, 总结中国在国际组织法律理论领域的自主知

识创新, 也可以从实践层面提出中国借助自身创建的国际组织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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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亚投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理论拓展与分析框架

(一) 亚投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正当性分析

　 　 “话语权” 在字面含义上可以分解为 “话语” 和 “权” 两部分内容。 “话语” 是行为主体

发出的语言, 是意图产生特定目的和效果的社会交往活动。① “权” 是话语权的外在表现形式。
以福柯为代表的学者将 “权” 解释为 “权力”, 体现为话语主体通过话语的生产、 话语内容的设

计、 话语效果的保障, 塑造出一种以话语的接受与遵从为内核的利益关系。②

多边开发银行运营实践中形成的话语对国际法律规则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 以世

界银行为代表的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主要由美欧国家建立, 主导权和话语权也主要由这些国家掌

握, 发展中国家的主体身份在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建设和发展历程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③ 亚投

行作为以中国、 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的新兴多边开发银行, 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在多边开

发银行体系中的主体身份缺失问题, 为促进国际法律规则发展创新、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

制度基础。 中国借助亚投行提升国际话语权, 本质上是将本国利益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紧密结合,
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亚投行作为一项国际公共产品, 对弥补全球基础设施融资缺口、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

极作用。 中国在亚投行筹建和运营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表现为中国作为最大的出资

国, 承担了最多的出资义务, 从而确保组织功能的实现。 与承担最多的出资义务相对应, 中国也

获得了最多的投票权。 这一设计符合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原则, 只是在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

下, 容易被误解为中国实现了对亚投行的主导和控制。 这种说法的误区在于忽视了包括印度、 俄

罗斯、 英国在内的成员国的贡献, 也忽视了决策机制和运营机制对中国行为的限制。 此外, 在国

际组织中, 赋予大国主导权, 对实现组织功能、 增强国际公共产品的连续性具有正面意义。 从功

能性角度, 对于大国在国际组织内的主导权, 应考虑如何通过规则设计对其进行合理约束, 以更

好地实现组织职能, 而不应完全否认主导权的存在。④

多边开发银行是创设和发展国际法律规则的重要主体。 从历史维度看, 多边开发银行的主体作

用发挥离不开美国、 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支持, 比如 “赤道原则” 的产生及扩散。 在多边开发银行造

法的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亚投行的成立有望改变在多边开发领域发展中

国家的被动身份, 而这离不开中国的作用。 具体有两点原因。 一是中国作为最大的股东国, 对决策和

运营具有最多的投票权, 故而能对组织的造法行为和法律实施行为施加更大的影响。 二是中国作为在

全球范围内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中国所倡导的国际法主张和国际法实践会产生更强的政治和法律效

果。 这进一步赋予了中国依托亚投行为自身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发声、 促进国际法治创新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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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亚投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既有理论及其反思

亚投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理论从逻辑起点上表现为两种进路。 一种是亚投行作为中

国国家权力的延伸, 借助多边条约的形式将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的规则加以固定, 增强国家

意志和国家利益投射的合法性, 巩固和延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① 另一种是亚投行作为独立行

为体具有政治权威, 这种权威可以自主建构行为规范, 影响和调整国家行为, 也可以运用自

身的知识性权威创造新的利益和社会认同。② 这些理论逻辑下, 部分学者从消极角度分析亚投

行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 认为其同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形成竞争。
两种理论反映出国际组织设立和运行的政治逻辑, 揭示了国家权力介入国际组织的方式和影

响, 体现了国家权力和国际组织自主权对国家话语权提升的共同影响。③ 二者的差异在于前者强

调国家的中心地位, 将国际组织作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工具, 国际组织的独

立性不复存在, 国际组织的运行被解释为主导国及其联盟控制下的行为。 后一理论视角认可国际

组织的独立地位, 将国际组织的独立性解释为国际组织拥有自主权, 可以通过规范倡导与规范扩

散影响国家行为和国际议程设置。
但是, 这两种理论对于亚投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解释仍然不充分。 第一, 无论是研究国

家权力对国际组织的介入还是国际组织的自主权, 均是以国际组织的 “政治逻辑” 为研究基准。
在 “政治逻辑” 之外, 还存在与之紧密相关的 “法律逻辑”, 即通过国际组织的法律规则调整和

控制国家权力, 规范国际组织的自主权, 形成国际组织提升国家话语权的法律阐释。④ 第二, 既

有理论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为基础, 反映了发达国家对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理解。⑤ 当

前, 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主导建立国际组织, 并在制度理念、 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中呈现出不同之

处, 这无法简单套用西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行为。 第三, 既有理论的生成建立在新自由

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 未能反映逆全球化趋势涌现、 多边主义衰退背景下国际组织提升国家话

语权的作用机制、 阻力挑战以及应对路径等方面。 因此, 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 以批判国际法为

视角, 可以发现当前的国际组织与国家话语权理论仍然体现为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叙事范式, 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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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目标是实现西方国家的权力和利益。①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 “建制” 的方式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背景下, 有必要从理论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建设国际组织、 提升国家话

语权的行为进行解释, 以实现国际组织理论的自主创新。

(三) “国际组织法—国家” 的理论视角引入

实现国际组织理论的创新, 首先需要跳出 “政治逻辑” 的固有思维, 从 “法律控制” 的角

度分析国际组织中主导国权力制约和组织自主权限制的问题。 这就需要引入 “国际组织法—国

家” 的理论视角, 分析组织内部和外部法律制度的功能和作用。 学理上, 内部法律制度指的是

国际组织内部运作中适用的一般性法律原则、 规则和章程, 包括组织的决策和投票程序、 组织内

部管理制度等。② 外部法律制度指的是国际组织与其他国际法主体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制

度。③ 然而在实践中, 国际组织的内部和外部法律制度很难精准区分。 在笔者看来, 二者的区分

可依据 3 个标准 (见表 1)。 一是以规则的功能进行区分。 功能区分标准源于国际组织内部和外

部功能设计。 所谓内部功能是以 “最低限度” 的方式确保国际组织的存续以及有效运作。 外部

功能是对国际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施加直接影响的活动。 二是以规则的创制方式进行区分。 内部

法律制度主要是由国际组织自主创设, 创制主体是国际组织的决策机构和管理层。 外部法律制度

是由国际组织与其他国际法主体创设, 创制主体是不同的国际法主体。④ 三是以规则的效力范围

进行区分。 内部法律制度的效力仅及于组织内部, 外部法律制度的效力则作用于组织外部。 在这

里有必要进一步解释内部法的外部影响问题。 如世界银行贷款政策文件对资金发放、 使用、 环境

和社会评价的条件和程序进行规定, 为借款国订立和履行贷款协议提供稳定预期, 进而对借款国

调整自身行为产生影响。 这种内部法律制度的外部影响表明的是国际组织实施内部法律制度引发

的外部后果, 而不是内部法律制度本身的效力影响。

表 1　 国际组织内部和外部法律制度的的区分依据

分类 / 区分标准 以规则的功能为区分依据 以规则的创制主体为区分依据 以规则的效力范围为区分依据

内部法律制度 组织存续及有效运作 国际组织的决策机构和管理层 组织内部

外部法律制度 组织的外部环境施加直接影响 国际组织与其他国际法主体 组织外部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国际组织法—国家” 的研究视角从权力控制角度出发, 延续了既有研究中国家权力对国际

组织介入的阐释, 以国家权力为关键变量, 承认国家权力在影响国际组织发挥自主权中的作用,
进而借助国际组织法使国际组织自主权提升国家国际话语权的进程被纳入法律控制的轨道。 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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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法—国家” 的研究视角, 一方面, 基于国际组织法的功能性, 揭示国家建立国际组

织、 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内在动力和实现路径; 另一方面, 基于国际组织法的规范性, 阐明国际组

织提升国家国际话语权的作用机制、 困境挑战及发展进路。 这一视角考虑到了国际组织与国家国

际话语权研究的主体间性问题, 借鉴既有理论中关于国家权力和国际组织自主权的研究, 区分主

导建立国际组织的国家理念、 制度的差异, 形成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①

对于亚投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问题, 国际组织法构成了中国国家权力和国际组织自主权发

挥作用的规范基础。 借助内部和外部法律制度, 可以对亚投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实现规范控制,
具体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 依托内部法律制度的规范效果, 实现组织的宗旨和职能, 维护国际社

会的共同利益。② 中国尽管在亚投行中拥有最多的投票权, 但是西方成员国的总投票权也超过了

25%, 依据现有决策规则的设计, 在重大事项决策上形成了投票权力的均衡。 此外, 亚投行的人员

任免规则及 “不介入成员国政治事务” 的运营原则对中国行为具有约束作用, 使之在组织的宗旨和

目的范围内行事。③ 另一方面, 借助外部法律制度的运行, 亚投行可实现与成员国和国际社会的

广泛合作, 围绕具有共同利益的事项开展合作行动, 以实现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④ 同时, 一般

国际法所包含的国际法律原则、 规则和制度会对组织的外部行为形成约束, 进而影响主导国行为

和组织的运行。 中国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融入亚投行的运营之中,⑤ 必然受到一般国际

法的价值原则和权利义务的约束, 从而实现主导国行为与国际法约束的有机统一。

二　 以内部法律制度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一) 国家权力与亚投行的治理结构

　 　 国际组织中的国家权力体现为成员国的投票权及行使投票权对表决结果产生实际影响的能力。 投

票权产生的影响能力不仅取决于成员国的投票权数量, 更取决于全体成员的投票权分配格局、 决策规则

以及组织机构的权力分配。 中国将平等公平的话语理念融入亚投行的治理结构, 实现了治理结构的创新。
创新之一是形成成员国投票权公平分配的格局。 亚投行的投票权分配从表面上看赋予了中国

“一家独大” 的地位, 但是投票权分配的规则设计塑造了成员国间权力分配相对平衡的格局。 这

表现为在股份结构上, 西方成员国的总股份超过了 25% , 在需要 75% 特别多数的重大事项决策

上与中国一样拥有否决权。 这种制度设计在客观上实现了主导国与发达成员国的权力均衡。⑥ 亚

投行的决策规则设计也反映了成员国权力格局分布平衡的趋势。 对修订协定、 增加股本、 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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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等重大事项, 亚投行采取统一的决策规则, 即需征得三分之二以上成员且其所代表的投票权不

低于总投票权的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 世界银行针对相同的决策事项则采取了差异化的决策规则

(见表 2)。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美国有意在修改协定、 增加股本等事项上保证权力的高度集

中, 服务本国国家利益。① 而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和最大的股东国, 并不追求内部决策的垄

断地位。 统一性的决策规则使投票权的权力分配格局更加均衡,② 实现了中国主张的平等合作话

语与实际行动的一致性, 保障了中国话语的真诚性。

表 2　 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决策事项对比表

机构 / 决策事项 修改协定 增加股本 选举行长

亚投行 2 / 3 以上成员且不低于总投票权 3 / 4 以上的多数通过

世界银行 3 / 5 以上成员 + 85%以上投票权 3 / 4 以上投票权 执行董事会投票权过半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创新之二是注重组成机构间的监督制约。 亚投行采用非常驻董事会的运营模式, 将业务决策权力

下放给以行长为首的管理层, 有效回应了世界银行常驻董事会模式下执行董事的 “双重角色” (dual
position) 和 “利益冲突” 问题。③ 在常驻董事会模式下,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执行董事经常依靠

所拥有的贷款审批权, 对贷款分配和贷款项目施加影响。 既有研究在对国际开发协会 (世界银行集团

的成员之一) 贷款分配进行研究后发现, 美国的政治利益对贷款分配具有显著影响, 一国能否在联合

国大会上对美国关切的问题投支持票是该国能否获取贷款的关键。④ 亚投行非常驻董事会制度减少了

董事会成员对贷款业务批准、 实施等环节的权力干预, 降低了董事会决策行为的政治性。 为增强董

事会对行长决策的问责, 亚投行整合了合规、 评估、 廉政的职能, 建立了合规、 效能和廉政部门,
直接对董事会负责, 对行长决策进行监督, 使行长决策更加中立、 客观, 增强行长决策的权威性。⑤

创新之三是行长选任的公平公开。 世界银行行长选任的 “潜规则” 长期以来饱受诟病。 尽管依据

世界银行的决策规则, 行长的选任需要经过执行董事会过半数以上的同意。 这一规则同复杂的协定修

改、 增加股本等事项的规则设计相比, 在表面上反映了美国对行长选任的 “宽松态度”。 但是实际上

基于执行董事会的董事构成,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可以轻易地实现过半数的投票要求, 从而确保美国对

行长选任的长期把持。 亚投行在行长的选任上秉承 “公开、 透明、 择优” 的原则, 投票权设计使中国

并未获得行长选任的决定性权力优势。 中国作为亚投行发起国和主要出资国的地位有时被视为行长由

中国人担任的合理理由。⑥ 以行长为首的管理层不会因中国的国籍身份而使业务决策政治化,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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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亚投行的存在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采取了不同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的管理方法。① 中国严格

按国际惯例行事, 通过理事会和董事会发挥建设性作用, 参与亚投行的运营。 亚投行的实践表明了

主导国与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主体, 可以为成员国共同利益建立合作关系, 实现共同发展。

(二) 组织自主权与亚投行的政策指南

政策指南是由亚投行董事会在授权范围内自主制定的, 供工作人员在日常运营工作中使用的

内部规范。 从类型上看, 政策文件是指对工作人员行为具有直接约束力的规范; 指南文件是指对

工作人员行为具有指引性的规定。 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在政策指南的框架结构上存在相似之处, 但

在政策指南的制定环节, 亚投行没有过多的历史包袱, 可以对政策指南设计进行系统谋划, 在项

目选择与风险评估、 土著人规则和制裁规则方面实现了对世界银行的制度再造。
第一, 政策指南的制定不受制度惯性的拖累。 制度惯性是指旧制度在新时期对新制度产生的

影响。 亚投行作为新设国际组织, 可以统筹谋划制度建设, 避免出现世界银行存在的官僚化、 制

度僵化等问题。 比如, 亚投行在筹建过程中, 秉持系统思维, 同时制定政策指南和组织基本文

件, 确保组织内部法律秩序的稳定性。 《亚投行环境与社会框架政策》 (AIIB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 和 《亚投行采购政策》 (AIIB Procurement Policy) 作为银行业务的两大支柱,
与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 (AIIB Articles of Agreement) 共同作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磋商

的基础。 《亚投行环境与社会框架政策》 在制定时便提出, 要在 3 年后进行重新评估和修订, 这

些做法吸收了世界银行政策指南制定中存在的与基本文件冲突、 不能反映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等问

题, 体现了考量业务实际、 对政策指南进行灵活调整的系统性思维。
第二, 政策指南的实施注重创新性。 亚投行的项目融资集中于互联互通、 能源等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 这些领域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相比政策导向型贷款要高, 对项目评估和推进的创新性要求

也更高。② 在项目实践风险评估中, 亚投行实际选择的评估工具的种类和方式比世界银行更加多

样, 包含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 环境与社会审计、 社会冲突分析、 区域和部门影响评估等。③

第三, 政策指南的适用体现精准性。 为处理项目进程中的土著人问题, 亚投行建立了 “自
由、 事先、 知情咨商”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ult) 机制, 这一机制与世界银行建立的 “自
由、 事先、 知情同意” 机制既存在相似性, 也存在差异性。 相似性体现为两个机制建设都受到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第 10
条 “事先获得有关土著人民的自由知情同意和商定公正和公平的赔偿” 规定的影响, 是对该条

内容的具体化, 二者在机制建设的条件、 方式和后果上存在相似性。④ 差异性体现为定位上的不

同。 从世界银行的实践看, 尽管机制名称中包含同意 (consent), 但是机制运行只需取得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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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保障充分的参与和进行善意的协商, 就被视为符合 “同意” 的条件, 不要求全体土著人

一致同意。① 这意味着世界银行的机制设计以 “同意” 之名行 “咨商” 之实。 因此, 亚投行将

“同意” (consent) 改为 “咨商” (consult), 体现了机制定位的精准性, 抓住了处理与土著人关

系时充分协商的本质。

(三) 以内部法律制度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不足

内部法律制度的功能在于为组织的有序运营及长远发展提供保障。 国家权力和组织自主权对

内部法律制度的塑造并不当然确保组织功能的实现。 分析亚投行的制度设计和运营实践, 可以发

现内部治理规则和政策指南存在的不足, 这限制了亚投行规范国家权力和组织自主权的能力。
1. 内部治理规则缺乏对权力分配后果的有效控制

亚投行的投票权分配和决策规则形成了组织内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权力对比相对公平的

局面。 权力分配的公平性和均衡性是亚投行不同于世界银行的特色所在。 然而, 在发达国家成员

方和发展中国家成员方的利益发生分歧时, 这种权力分配对实现组织职能、 维护良好声誉产生潜

在不利影响。 发达国家成员方的公共舆论以及近年来涌现的民粹主义思潮, 一直对本国政府施

压, 要求亚投行履行高标准、 透明度的承诺。② 而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则希望无需遵守过于严苛的

高标准保障政策即可获得亚投行的融资支持。 以业务转型为例, 气候融资在亚投行成立之初, 并

未明确被组织基本文件列为运营业务的优先事项, 而是由非国家行为体推动形成。 在亚投行

2022 年能源战略更新时, 部分民间团体、 非政府组织集体致函金立群行长、 政策与战略副总裁

丹尼·亚历山大 (Danny Alexander) 以及其他董事会成员, 就关涉能源战略转型的主要问题提出

建议并敦促回复, 重点包括不为煤炭和煤炭相关设施提供新的直接、 间接和转贷支持等。③ 这些

建议最终被吸收并成为组织运营的核心制度。 发达国家成员方依靠在资源、 实力、 人才等方面的

优势, 更能对议程设置施加影响, 进而在内部权力格局相对均衡的情况下实现自身利益。 亚投行

要采取何种治理方式以平衡成员国之间的能力差异和冲突性诉求仍需探索。
亚投行非常驻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分权不清晰。 从问责框架的目标看, 亚投行希望行长拥有

更多的业务决策权力, 而从实际的分配结果看, 亚投行董事会对行长的业务授权范围仍然有

限, 这无助于实现非常驻董事会制度的目标, 也不利于解决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共同管理问题。④

对行长的业务授权衍生出来的问题是对行长决策的问责, 这一问题不仅事关治理效能, 也直接

影响到亚投行的声誉。 在亚投行的行长选任建立在成员国对中国地位认同的前提下, 对行长决

策的问责既要考虑问责的适当性与管理层效率的平衡, 也要考虑管理层行为的正当性与外部关

切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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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指南对实现组织宗旨和职能的潜在制约

亚投行设立的宗旨之一是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 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便需要对可能

影响经济发展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预防、 控制和管理。 亚投行和世界银行的政策指南都以风险

规制为出发点。 相比之下, 亚投行政策指南的全面性不充足。 例如, 世界银行的环境和社会框架

非常详尽地规定了非自愿移民和土著人、 气候变化、 自然栖息地、 性别平等、 劳工条件等风险评

估和管理政策, 而亚投行对评估和管理这些风险及其影响的内容有待细化。①

政策指南的功能在于指导银行工作人员遵循特定标准, 对借款国履行能力、 项目实施效果进行细

致区分。② 亚投行政策指南的原则性内容较多, 并未明确说明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具体的规则设

计中进行展开适用, 模糊性的用语增加了理解和适用规则的难度。 例如, 在判定项目的风险级别

时, 亚投行规定了项目如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 累积的、 多样化的或前所未有的重大不利环境和社会

影响, 则被归类为重大风险项目。 “可能” 的用语带有模糊性, 这既可以被视为赋予了管理层在业务

决策中的自由裁量权, 也可能会产生标准模糊、 决策不透明等问题。 此外, 政策指南中还存在项目投

资环境制度的评价主体、 评价对象、 评价范围的界定不清晰以及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等问题。③

三　 以外部法律制度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一) 国家权力与亚投行的发展伙伴关系

　 　 亚投行的发展伙伴关系是指借助一系列的理念、 原则和规则调整与借款国、 其他多边开发银

行、 私营部门之间关系的规范形态。④ 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以国际条约、 协定为主

的硬法, 包括贷款协议、 联合融资协议等; 另一种是以合作备忘录、 合作倡议 /战略为主的软法,
包括与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开发银行达成的合作备忘录以及与私营部门建立的合作意向文件。⑤ 这

构成了亚投行发展伙伴关系的规范架构, 为开展对外交往、 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指引。 借助外

部法律制度建设及运行, 可以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规范化, 成为调整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在中

国外交话语语境下开展国际交往和合作的支撑,⑥ 以提升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一方面, 中国将法律外交中秉承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作为开展对外交往的法律基础。⑦ 亚投行

与借款国订立贷款协议时遵守主权平等、 不干预借款国国内政治事务的原则, 坚持尊重借款国国

情和经济结构, 依据借款国的经济属性制定贷款政策的合作理念, 科学评估借款国的需求形成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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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See Mengqi Shao, M. Tan-Mullins & Linjun Xie, “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 AIIB) s Sustainable Safeguard
Mechanism on Energy Projects”, (2021) 38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6, pp. 6 - 13.
参见赵骏、 金晶: 《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定位、 澄清和协调》, 载 《太平洋学报》 2017 年第 5 期, 第

23—33 页。
参见陈斌彬、 胡斯斯: 《论亚投行投资项目的公众参与环评制度及其完善》, 载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 2020 年第

9 卷, 第 281 页。
参见张伟鹏: 《习近平全球伙伴关系理念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发展》, 载 《国际展望》 2023 年第 1 期, 第 42—57 页。
参见顾宾: 《软法治理与 “一带一路” 法治化和全球化》, 载 《外交评论》 2022 年第 4 期, 第 1—27 页。
参见黄惠康: 《新时代十年中国特色大国法律外交的鸿篇巨制》, 载 《国际法研究》 2023 年第 3 期, 第 3—24 页。
See David M. Ong,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Bringing ‘Asian Values’ to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2017) 2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535, pp. 535 - 560.



合借款国利益的项目方案。① 与世界银行将发展问题视为借款国自己的责任的做法不同, 亚投行从

共同发展的视角, 将自己与借款国均视为增强发展的主体, 公平公正地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
另一方面, 中国将国内改革实践中的典型做法作为开展合作的依据。② 项目投融资是亚投行

业务运营的核心, 而中国希望借助示范项目建设扩大中国式发展经验的国际影响力, 支持更多的

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示范项目是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这一模式的应

用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组织建设和全球金融治理领域的延伸。 从具体实现方法看, 亚投行并不

像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一样在项目建设中完全限制借款国的主观能动性, 而是在与借款国协商的基

础上, 确立项目建设所预期实现的总目标, 但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不作具体规定, 允许借

款国在本国法律体系和政策框架内对目标实现进行不同探索。③ 同时, 项目建设中亚投行比世界

银行更加重视对借款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整合, 这种整合体现为对借款国战略规划、 官方意见和项

目自身特点的吸收, 形成有针对性的贷款设计和实施方案。④

(二) 组织自主权与亚投行的紧急贷款制度

紧急贷款制度是亚投行自主行使权力, 为处于危机的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的典型表现。 为应

对新冠疫情, 亚投行董事会解释了 “发展职能” 的含义, 使其拥有了类似于行政机关的应急权

力, 开发了紧急贷款机制工具———新冠疫情恢复基金, 为借款国提供融资。
为应对危机, 亚投行发布了 《关于支持亚投行新冠疫情危机恢复基金的决定》 (Decisions to

Support the AIIB COVID - 19 Crisis Recovery Facility) 等一系列文件, 建立了新冠疫情危机恢复基

金。 为满足低收入成员国的融资需求, 亚投行董事会在新冠疫情危机恢复基金下批准成立了一个

初始资金 3000 万美元的特别基金窗口 (Special Fund Window, SFW), 以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成

员提供减息安排, 降低付息负担。⑤ 可见, 亚投行发挥其自主权在突发危机应对中积极回应借款

国的紧迫需求, 实现了筹建时提出的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庄严承诺。
亚投行建立的危机恢复基金呈现出与普通的贷款融资制度不同的特点。 第一, 基金采用亚投

行常规的融资条件 (包括利息和相关费率等) 和风险评估标准, 但对主权担保的项目, 可追溯

贷款协议签订前发生和支付的资金比例高于常规融资条件下的资金。⑥ 第二, 资金的用途紧扣疫

情防控的需求。 资金目的包括紧急公共卫生筹资, 加强借款国卫生系统的中长期应对能力, 补充

政府为社会经济复苏而产生的生产性支出, 弥补因预算支出增加和财政收入减少而产生的资金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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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第三, 审批流程简化。 亚投行使用简化的项目处理和文件模板快速审查和批准基金下的项

目。 文件模板包括简短的项目文件, 由关于危机影响、 项目目标和说明、 项目评估和成果框架的

标准章节组成。 项目文件将侧重于审查项目是否符合其应当适用的政策, 同时在非主权支持融资

情况下着重信用风险分析。
与世界银行的紧急贷款制度相比, 亚投行在处理贷款规则与借款国国家法律关系问题上实现

了创新。 亚投行订立贷款协议时遵循 “本国体系” 的原则, 这就意味着在处理借款国国内法与

银行法的关系时, 允许借款国国内法律和政策管理体系的适用。 相较之下, 世界银行通常采用

“可接受性标准”, 即评估借款国国内法律和政策体系与银行内部法的一致性, 再作出是否采用

的决定。 本国体系原则的适用在世界银行和亚投行的紧急贷款融资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以

劳工标准为例, 世界银行要求当有关不歧视原则的规定不能在国家法律和银行的贷款规则下充分

实现时, 应采取行动提升借款国的能力。 但亚投行只规定了基于劳动管理关系的非歧视原则和其

他应符合国家法律的相关原则, 有助于提高项目的质量。 相同主题的不同规定反映了世界银行对

借款国的强制以及亚投行对借款国的尊重。
亚投行还结合紧急贷款制度实践, 展开自主学习, 谋划建立应对危机的常备机制。 金立群行

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基于设立与管理新冠疫情方面的经验, 管理层正积极探索建立常备应急响

应机制, 推动应急情况下的融资。① 亚投行紧急贷款制度的发展反映了如下思路, 即为有效应对疫

情, 需要推进组织制度改革, 通过建立新冠疫情危机恢复基金渐次推进改革, 在不断调试中总结经

验, 进而推进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扩大, 实现制度创新。 这一做法采取了与借款国需求对接的方式,
将制度改革作为弥补借款国应对疫情功能性不足的补充, 实现了与借款国的共进发展, 从而超越了

世界银行以非中性的 “条件性” 设计调节借款国行为, 以实现组织目标的方式。②

(三) 以外部法律制度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不足

亚投行外部法律制度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保障, 在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中对全球金融治

理体系变革产生影响。 而要实现这种影响, 需要充分认识国家权力和组织自主权对外部法律制度

发展的作用。 国家权力的行使、 组织自主权的发挥既需要呈现解决客观世界现实问题的方案, 又

需要通过交往行动加深多元行为体的话语认同。③ 为实现这些要求, 需要回到亚投行制度建设的

进程中, 考量限制国家权力和组织自主权对制度建设运行产生影响的因素。
1. 以外部制度建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功能受到限制

作为发起国, 中国在亚投行设立和运营中嵌入了自身的理念, 将其作为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的平台。④ 然而, 中国的制度塑造能力在产生外部效应时面临来自于借款国的认知、 制度塑造

机制的效能、 西方国家竞争 3 大因素的挑战。
第一, 借款国的 “在先理解” 影响对亚投行外部法律制度的接受程度。 “在先理解” 是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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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国长期受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对全球金融治理问题的理论认识、 思维方式以及执政者的

发展逻辑、 政策制定和执行形成的理解。 这种影响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

题” 的主体化理解, 使之成为他们开展以发展合作为内容的交往行动的基础。① 外部知识塑造的

思维惯性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 对发展中国家现在和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排

斥新型改革理念的融入。② 亚投行所倡导的创新性发展理念, 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及其执政者所学

习、 接触的发展理念存在差异。 在长期受到自由主义价值观影响的背景下, 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以

“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 为内核的规则及以此为依据进行的国内政策制定和制度

改革形成了惯性。 这种惯性使得新的理念、 规则、 制度在落地实施时面临来自于国内不同政治势

力和社会团体的压力, 从而对制度实施产生不利影响。③

第二, 制度塑造机制的作用受到抑制。 借助外部法律制度, 中国将自身的现代化经验转化为

亚投行的合作实践。 从具体的实践效果看, 中国在国内治理和发展援助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 但对经验的反思、 系统化与理论化的重视程度不够, 同时中国在治理合作中需要建立和完善

系统的评估、 反思机制, 进而提升中国经验向外扩展的能力。④

第三, 西方国家的话语竞争。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对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控制权, 曲解

全球治理合作的价值导向, 使治理话语成为实现自身战略和政策目标的工具。⑤ 话语的工具化造

成的直接后果是话语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表现为为维持话语的统治性地位, 天然地垄断话语产

生、 更新的通道, 排斥新型话语的影响。⑥ 中国对亚投行的制度塑造冲击了西方国家对治理话语

的垄断地位, 引发了治理话语的竞争乃至排斥。
2. 以外部法律制度调整组织自主权的效果面临挑战

亚投行聚焦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以协商为基础, 确立亚投行与借款国进行

项目谈判的基础性原则, 明确亚投行与借款国间的平等地位,⑦ 以借款国的 “本国体系” 为依据

推动贷款项目的具体实施。 但紧急贷款制度对实施机制和管理工作人员能力要求的规定不足以使

得规制组织自主权面临挑战。
紧急贷款制度确立的理念是在项目实施前对风险评估不设置严苛的条件, 而是对项目实施期

间产生的风险进行灵活处置。 这种方法有助于提升效率, 并允许以有针对性的方式解决风险。 这

一制度设计旨在假定有足够的资源用于项目监督。 为加强监督, 亚投行建立了项目层级的申诉救

济机制和受项目影响人员的救济机制。 但是, 突发事件与正常状态下的权力运用、 决策考虑和权

利保障不同, 突发事件更加强调决策效率与权力集中。⑧ 在此种情形下, 权力行使的合法性、 决

策的合理性、 受项目建设影响人群的界定与影响的评价标准仍需在未来的实践中加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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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行政应急权力的组织工作人员是订立贷款协议的执行主体。 与正常状态相比, 紧急事件

对工作人员的能力和素养具有更为特殊的要求。 这些要求包括工作人员在项目评估和实施过程中

需具备处理紧急事件、 甄别具体问题的专业知识、 心理素质和职业素养, 这对工作人员的应变判

断能力和计划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安全应急专家指出, 在面对危机情境时, 危机管理

的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 精诚合作, 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和职能能力。① 当前亚投行紧急贷款

制度还未从行政应急事件处置角度对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加以规定。

四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亚投行路径

(一) 确立功能性与规范性融合的总体思路

　 　 从实践角度探究解决国际组织提升国家国际话语权的路径, 需要解决国家权力的运用以及国

际组织自主权的规制两个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需要以国际组织的功能实现和规范约束为参照。②

具体而言, 鉴于国际组织法律实践中主导国利用支配性权力俘获国际组织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何

设定衡量国家对国际组织运用权力的合法性, 进而将主导国与国际组织的权力关系维持在相对平

衡的状态, 有助于实现国际组织的功能, 为其他成员国提供稳定预期。③ 同时, 国际组织自主权

带来的扩张组织权力和干涉成员国国内事务的质疑,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组织的权威性。 借

助何种规范来约束国际组织的自主权, 影响着国际组织作为提升国家话语权平台的能力。
针对国家权力对国际组织运用的合法性问题, 可以从国家权力的合目的性角度进行衡量。 国

际组织存在的意义在于有效回应国家间合作需求, 国家间合作需求决定了国际组织的具体功

能。④ 亚投行的设立源自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权力分配和制度安排

的不满以及借助基础设施投资发展经济的需求。 中国国家权力对亚投行法律制度的影响应以实现

功能目标为前提, 借助硬实力和软实力保障组织的稳健运行。 同时, 国际组织建立的唯一目标就

是实现在特定领域内的有效性和公正性。⑤ 中国国家权力的运用也应顺应这一目标, 在亚投行法

律制度运行中实现成员国所追求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为此, 中国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 可运用

国家权力加强对组织议题设置和决策偏好的引领, 从绿色发展、 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着手, 助推亚

投行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 中国也应规范行使权力, 遵守组织的决策机制和运营原则,
促进亚投行的对外交往行为符合一般国际法。⑥

针对组织自主权的规制问题, 可以从职能必要原则找到依据, 也就是说, 组织自主权得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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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国际组织实现其目的和履行其职能的需要。 组织自主权源自决策和执行程序所获得的对成员

国的权力以及对基本文件进行解释的权力。 在组织实践中, 为获得解释行为的合法性, 解释基本

文件的组织机构通常以实现组织职能目标为理由, 优先强调解释行为与基本文件内容的一致性,
同时对基本文件进行解释可以直接影响决策和执行程序的运作。 因此, 组织自主权事实上也关涉

到国际组织的功能性和规范性问题, 即组织自主权应有助于实现组织功能目标, 不得影响组织效

率和组织目标的实现, 同时应符合权力限制要求, 不能超越基本文件的授权。① 组织自主权要贯

彻职能必要原则, 即在对基本文件进行解释时, 如涉及对职能范围的解释, 需考查其对履行职责

是否必要, 而这种考察需将对组织功能的影响纳入其中, 同时考虑解释权力来源、 解释内容和范

围是否与基本文件相违背, 以增强组织合法性。②

(二) 内部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

中国为亚投行的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资源、 能力和意愿, 这构成了法律制度发挥作用的基

础。 亚投行法律制度的完善离不开中国的作用, 而这种作用的发挥需要通过遵循合目的性原则,
以促进组织职能实现的方式来实现。

中国的国家权力运用应以促进组织的功能发挥和实现为目的, 通过议题设置擘画业务重点、 优

先方向和长远规划, 为平衡成员国利益、 维护组织的稳定运行提供理念和方案支持。 议题设置作为

国家权力行使的方式之一, 需要符合两个条件: 一是议题内容符合国际法, 反映国际社会整体利

益, 这就将亚投行的制度建设同西方国家主导的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小院高墙” 等组织运行模

式区分开来, 反映真正的多边主义精神;③ 二是议题讨论和方案达成遵循决策和磋商程序, 在亚投

行法律框架内实现议题设置的目标。 为确保国家权力所追求的目的得以实现, 中国可探索国家主导

下多元化的议程设置模式, 通过同类机构学习交流、 专家参与、 社会互动等方式, 保障可能受到内

部法律制度实施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参与, 从而扩大议题的影响, 使之更容易被接受。④ 同时, 针对

成员国间就议题方案存在的争议, 发挥 “领袖型国家” 的协调斡旋精神,⑤ 促进利益趋同, 在不

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完善组织内部争端解决机制, 扩大争端解决的范围。
从抑制组织官僚化和提升规则合法性的角度, 亚投行应规制组织的自主行为。⑥ 第一, 加强

对董事会解释权力的监督。 董事会通过对基本文件的解释, 可以获得制定政策指南、 管理制度等

规范性文件的权力, 以约束管理层和工作人员的行为。 规范性文件不仅会在组织内部产生法律约

束, 还会对借款国及借款国国内公民产生间接影响。 因此, 董事会需在遵循职能必要原则的前提

下行使解释权。 为增强对解释权的制约, 中国可推动亚投行完善治理结构建设, 通过建立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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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公开制度和评议制度, 接受外部监督, 同时听取利益攸关方的意见, 完善参与程序和磋商

程序。 第二, 切实实现非常驻董事会的设计初衷, 扩大对行长的业务授权范围, 建立授权事项的

负面清单, 从而缓解董事会 “管理与监督” 双重身份的冲突。 在对行长扩大授权的同时, 强化

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 监督方式不仅要依靠亚投行内部的监督制度, 还要培育遵守规则的组织

文化, 增强管理层对规则信仰的信念。 第三, 完善对工作人员的问责。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 选取

执行工作中的关键节点, 细化考核评价标准, 规制因信息不对称和价值观念影响而实施的违背银

行理念的行为, 提升工作人员履职效果。

(三) 外部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

针对外部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的国家权力行使应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 处理与

借款国、 西方国家和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 出于公心而非私利行使权力, 促进组织运行。 一

方面, 推动亚投行的治理合作跳出西方国家的话语叙事, 与借款国建立以包容性发展、 发展成果

惠及所有人为核心的话语叙事, 弱化新自由主义理念对借款国观念的影响。① 同时, 推动与借款

国国内金融机构的本币贷款融资合作, 降低贷款项目的汇率风险, 提升借款国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 确保银行的稳健运营。 另一方面, 以具体项目建设为抓手, 促进亚投行的战略规划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 在同世界银行开展合作的基础上, 逐步在融资规则、 知识银行建设等领

域形成独立的制度方案。 此外, 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在国内高校建立多边开发银行人才培养

基地, 使更多具有中国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才在组织运营中发挥作用。
从支持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着手, 亚投行应推动 “知识银行” 建设, 加强对发展问题

的理论政策研究, 开展跨国政策咨询, 深入挖掘融合国家与市场发展经验的理论内涵, 进行推广

与转化, 指引借款国的发展实践。 同时, 在 “保护环境和人权” 与 “维护国家设定自身优先发

展领域和发展道路的合法权利” 之间寻找平衡,② 围绕债务可持续性、 环境保护等领域, 从不同

借款国项目贷款实践中提炼共通性标准, 继而通过董事会专门决议的形式将其上升为对各方具有约

束力的原则和规则, 以确立亚投行探索创设治理合作规范的特色路径。 最后, 完善突发情况下的紧

急融资合作制度。 为增强紧急状态下对权力行使的制约, 董事会需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确定信息公

开的内容范围、 公开程序及不履行公开要求的法律责任, 逐步确立以真实、 准确、 完整和及时的风

险揭示为核心的公开原则。 为增强应对突发事件项目审批和执行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可以就每一个

特定项目建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咨询机制, 综合运用第三方评估、 利益相关方的交流沟通机制、 项

目监测和评价制度等方式, 增强项目决策的科学性, 提升借款国的能力建设。

五　 结论

亚投行建设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形成了与欧美国家主导下国际组织提升国际话语权不同的

创新性理论形态和实现路径。 “国际组织法—国家” 的研究视角为分析创新性理论的内容提供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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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式。 借助 “国际组织法—国家” 的研究视角, 亚投行在实现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目标的进程

中, 遵循功能性和规范性的指引, 中国国家权力的运用既受到组织决策和运营规则、 一般国际法的

约束, 又通过中国的法律外交实践和国内改革实践的转化实现组织功能。 而亚投行的自主权在遵循

组织运行的原则和规则的基础上, 有助于巩固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可以与亚投行的实践相辅相成。 如果亚投行在中国作为主导国的运

营之下, 不仅项目成果丰硕, 而且妥善处理了主导国与组织之间、 主导国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成

为遵守和践行国际法律原则、 规则的典范, 这一过程本身便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基于此, 国

家权力运用的合目的性将有助于增强组织运行的功能, 职能必要原则的适用有助于组织合法性的改

善, 提升组织稳健运营和国际合作的能力, 实现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目标。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Throug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Legal Safeguard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Xue Zhihua

Abstract: Ho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an enhance 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in analyzing the issue of the AIIB
enhancing Chinas discourse power: one emphasizes the use of Chinese state power and its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IIB; another approach is to analyz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its real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existing theories reflect the “political
logic”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re is a risk of argum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great power
privileges or even hegemony. Introduc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aw -
States”, we can analyze the rol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state power and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in
enhancing 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throug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 legal
control”,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power appli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AIIB, enhanc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AIIBs efforts to enhance Chinas discourse power.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gal systems of the AIIB have established principles and rules for regulating the exercise of
state power and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National power and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have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deas and characteristic practices into international leg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but may also lead to functional issues in the exercise of power and normative issues in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overall ideas of functionality and
normativity,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AIIB legal system on national behavior,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through the principles of purposiveness and functional necessity, in
order to enhance its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State Power,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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